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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戲曲學院 函
地址：114023 臺北市內湖區內湖路二段
177號
聯絡人：林志邦
聯絡電話：02-2796-2666　分機：1125
電子郵件：bonbon@gm.tcpa.edu.tw

受文者：臺中市政府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6月27日
發文字號：戲曲人字第1145002652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實施計畫一份 (A096H0000Q_1145002652_doc1_1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校辦理「咖啡香與手作共鳴」單身聯誼活動實施計

畫一份（含活動行程表，採線上報名），請轉知所屬並鼓

勵未婚同仁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鑒於同仁平時公務繁忙，為增進未婚同仁互動及交流機

會、擴展社交生活領域，特辦理單身聯誼活動。

二、本次活動内容摘要如下：

(一)活動日期：114年8月9日（星期六）。

(二)活動地點：伯朗咖啡中山二門市。

(三)活動人數：30人（男、女各半為原則），並視報名情形

由主辦及承辦單位彈性調整。

(四)參加對象：全國各機關（構）及公（私）立學校所屬現

職同仁、各金融機構、醫療機構及其他公民營企業單身

人士。

(五)參加資格：本次活動以單身男女為對象，婚姻存續者、

同居或已有婚約者不符合本次參與資格，如未符合資格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4

1140188917

■■■■■■21人事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4/06/27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■■■■■■給與科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者仍報名參加活動，承辦單位將不予受理；報名參加後

始由承辦單位查悉者，所繳之款項不予退還。

(六)活動行程請詳閱本活動實施計畫。

三、報名及繳費方式：

(一)報名方式：請於戀戀未來聯誼網站「企業聯誼」網頁進

行報名，相關證件與匯款收執聯（職員證、服務證、身

分證正反面影印本）一同寄至love@futurelove.com.

tw。

(二)繳費方式：符合資格之報名名單經『戀戀未來』彙整主

辦單位確認後，由公司以E-Mail或簡訊通知參加，參與

者須於通知後，三日內完成繳內程序。

(三)活動費用:

１、本校同仁活動經費由本校全額補助，男性新臺幣（以

下同）1,600元、女性1,000元，需先繳付活動費用全

額，活動當日全程參與者現場退費。

２、其他機關每人缴付報名費男性1,800元、女性1,200

元。

３、參加人員請務必於三日內完成缴費手續，將由候補人

員依報名順序遞補之。

四、洽詢資訊：

(一)承辦單位：戀戀未來 02-23689779或0908-337937（有關

本次聯誼活動事宜請優先與承辦單位聯繫）。

(二)主辦單位：國立臺灣戲曲學院人事室 02-2796-2666轉

1125林先生。

正本：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全國高級中等暨職業學校、行政院各部會行處署、各高等及地
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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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檢察署、各衛生福利部醫院、各法院及地方法院、各直轄巿及縣巿政府、台北
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台北市土木技師公會、公私銀行、全國政府機關電
子公布欄、科學園區、大台北區瓦斯股份有限公司、陽明山瓦斯股份有限公司

副本：本校各單位(含附件)

校　長　李　揚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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